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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的故事（七十四）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韩来璧、

金立琪和彭万林

  韩来璧、金立琪和彭万林3位老师，是华

政1979年第二次复校以后民法专业的学科带

头人。虽然3位教授都已驾鹤仙去，但他们对

华政所作出的贡献却没有被遗忘。

  韩来璧（1928年-2006年），河北博野人。

1954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

进入华东政法学院工作，1956年评上助教。

1958年华政第一次被撤销、并入上海社科院

后，韩老师就转入上海社科院政治法律研究

所任教。1960年，又被调到上海市美术专科

学校工作。

  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时韩老师回到华

政，担任民法教研室副主任，1992年被评为教

授。韩老师同时兼任上海市法学会民法研究

会总干事。韩来璧老师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

的立法建制工作，1994年受上海市司法局委

托，参加了于199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上

海市公证条例》的起草工作。在教学和科研

上，韩老师也颇有建树，主编了《民法概论》，

合著了《民法学教程》，发表了《安乐死应为法

律确认》《民法通则中债权独立成章之管见》

等多篇论文。

  在华政的所有老教师中，笔者与韩来璧

老师认识最早。1980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

读大三时和李志敏老师聊天，李老师问我毕

业后准备做什么？我说：“希望回到上海当老

师，从事大学法学教育的工作。”因为，在读

大学以前，我在农村人民公社机关工作了3

年，感觉自己不太善于处理比较复杂的人际

关系，在大学教书比较单纯，只要备好课、上

好课，学生欢迎就可以了。李志敏老师非常

支持我的想法，他说：“那你回到上海，去找

我的同学兼同乡韩来璧老师。华政刚刚恢复

招生工作，韩老师在那里负责民法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

  就这样，我拿着李志敏老师写的引荐信，

来到上海找韩来璧老师。韩老师住在华政老

校区东风楼后面的宿舍楼，对我非常热情，虽

然当时他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话说多了、累

了就会头晕。但他还是非常详细地向我介绍

了华政的现况和发展远景，热情地欢迎我到

华政民法教研室工作。临别时，不顾我的劝

阻，坚持把我送到校门口，让我备受感动。也

许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

和韩老师住在一幢宿舍楼，每天都可以与韩

老师照面。从日常生活中，我了解到韩老师不

仅是一位好老师，还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金立琪（1930年-2018年），湖北麻城人。

1948年9月至1951年8月就读于上海法政学院

法律系。1951年9月至1952年8月就读于上海学

院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华东政法学院民法教

研室，先后担任助教、讲师。1958年9月至1963

年12月，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工

作。1964年1月至1972年4月，调回华东政法学

院，先后在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和政治经济学

教研室工作。1972年4月至1979年6月，在复旦

大学经济系工作。1979年7月，重新回到华东

政法学院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工作，先后担任

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1997年10月退休。

  金老师是1979年华政复校后民法学的骨

干教师，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民法学

界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1981年在《法学杂

志》上发表的《试析合同纠纷的原因》，较早地

关注到我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合同纠纷现

象，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1986年我国民

法通则制定、颁布和实施时，金立琪老师不仅

参与了该法草案的讨论，还发表了《关于〈民

法通则(草案)〉讨论的几个问题》，对该法草

案中存在的一些不同观点作了详细阐述，对

该法的完善作出了贡献。1989年，金老师又与

其研究生徐明在《中国法学》（第1期）上发表

了《论土地经营权》一文，在我国比较早地对

当时社会重点关注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以及

单纯所有权、经济所有权以及地租的理论和

土地经营权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赢

得了学界的认可和重视。

  彭万林（1930年－2012年），安徽芜湖人。

195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后转入筹

备中的华政任教师。1954年7月16日，接中央

高等教育部“关于留苏预备生名单的通知”，

于同年8月下旬赴北京俄文专科学校留苏预

备部，接受俄语强化训练，并于1955年8月赴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现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法学院）学习，1959年研究生毕业获法学

副博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社会科学

院、复旦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时，彭万林老师

回到华政，担任民商法学科的负责人。主要从

事中外民商法、前苏联东欧民法、资产阶级民

法等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

参事，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

《民法原理》《民法学》（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任

主编），《国家赔偿法原理》等。

  愿以此文，慰藉韩来璧、金立琪和彭万林

3位老师的在天之灵。

  （《华政的故事（七十三）》详见《法治日

报》2020年12月29日9版）

□ 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盈辛

二

  在北宋士大夫的众多理学成果中，苏洵、苏

轼、苏辙的成果是丰富而影响深远的。他们是一

个并行不悖的整体，却又各具特色。他们的思想

虽然不如这一时代极具代表性和迸发力的范仲

淹、王安石的观点那般夺人眼球，也不如司马光、

程颢、程颐在与功利儒学派的论战中那般旗帜鲜

明，却有其佛道熏染下的包容性与圆融性的色

彩。其中，以蜀派苏轼为代表，其“蜀学”中儒、道、

佛三者杂而相融，并用兼采的特点更是明显。

  在他们所处的大时代下，佛教禅宗已由晦涩

含蓄趋于更世俗化，世人对禅宗的理解与接受程

度极大地提高。幼年时的苏轼所受家庭教育依然

是正统儒学，但苏家父子三人皆崇信佛教，其亲

眷也大多信佛奉佛，佛学思想不可谓不潜移默

化。长期的浸染加之与道潜、了元等诸僧人的交

往，成年后的苏轼有了自觉、主动学习佛教义理

的兴趣，并将之与其所耳濡目染的传统儒学对

接。“乌台诗案”后，苏轼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点，与之相应的是，他对于儒学与佛道的看法也

发生了变化：借助佛禅纾解苦闷，试图从中寻找

精神慰藉和解脱之法，佛老思想在苏轼的精神世

界中开始占据上风，并由此形成自成

一派的理学思想体系。

  纵观“三苏”的理学思想，广纳佛、

道、法之长以充儒学，苏轼“蜀学”甚至

被以“杂”字来评价。从整体上看，“三

苏”理学仍以传统儒学为体，佛、道、法

基于一种工具状态加入传统儒学思想

体系中，未脱离既有的体用之别。其根

本目的，仍是恢复、重建传统孔孟之学

与道德秩序。相比之下，在坚持儒学为

体的基础上，苏洵更偏法，功利色彩更

重；而苏轼、苏辙则更为保守，苏轼受

佛禅影响较大。父子三人虽大致皆可

归于理学派，其法治思想却不完全一

致，抑或倾向保守、遵循旧章，抑或主

张依时势而变。但正因各自有所侧重，又有所承

继、相互影响，才形成了一系列独树一帜的治理

理念与法治思想。总而言之，融合了佛、道、法、儒

的理学思想在他们的法律思维与观念中淋漓尽

致地体现出来，使他们的法治思想具有了更深厚

的哲学基础和更强的实践性，也更具包容性。如

对义利关系、礼刑关系、法与人情的关系等认知，

既有异于教条、僵化的传统儒学的一面，也有对

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发展出的理学主义的灵活变

通。因此，本课题将焦点集中于对“三苏”法治思

想的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分别对“三

苏”以及其背后代表的北宋士大夫群体的社会地

位、传统法观念以及为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

作出的努力进行深入剖析，感悟北宋士大夫群体

的精神世界和法治思维，为当下提供镜鉴。

  关于“三苏”法治思想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

两个部分：

  上编是相关主题研究的展开。

  第一章勾勒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与苏洵、苏

轼、苏辙传统法思想的特点。这一部分属于宏观

性的背景介绍：首先介绍北宋社会转型的大背

景，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

北方强敌威胁等方面渐次剖析，逐渐揭开传统儒

家思想裂变与北宋新儒学体系形成的内在原因，

同时介绍了儒学新思想产生过程中出现的功利

主义与理学主义两种思想的对峙，并具体阐述了

“三苏”法律思想的具体内容和特点。

  第二章至第六章，是对“三苏”法治思想在微

观层面的进一步展开和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具体

资料的阐释和解读，从十个方面来探讨“三苏”立

法与行政法律思想及实践；第三章探讨“三苏”的

吏治主张与传统法文化，总结出“三苏”文化政治

实用性的显著特征；第四章以“三苏”刑事法律思

想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三苏”刑事法律观为核

心，对其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制度设计、政策建议等

进行检视，对具有一定先秦法家基调的苏洵的刑

事法律观着墨颇多；第五章考察了“三苏”法律思

想“重民生”的特点；第六章则通过典型案例对苏

轼司法实践进行考察，并结合学界对其法律表达

的研究，发掘苏轼对法律持有的实用主义态度。

  第七章，法治轶事、故事、典故辑录解读。这

部分具有一定的通俗性，受众也更为广泛，可以

对普及“三苏”法治思想、发扬地方法律文化起到

宣传作用。

  下编是对北宋史料中的苏洵、苏轼、苏辙法

律思想与实践、典故、轶事的辑录。这是最基础也

是工作量较大的部分，包括“三苏”治吏、立法、司

法与行政等几部分史料的汇集。除了反映在“三

苏”科举文章、奏议政论和诗词唱和中的本人相

关论述外，对正史、笔记小说、野史当中“三苏”与

法治有关的内容及他人关于“三苏”法治思想论

述的史料也进行了整理辑录，以使人们可以对

“三苏”法治思想有更原始、更全面的了解。

三

  这项课题的价值并不限于此。

  中国传统的“士”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混乱

期和转型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将“士”群

体作为文化精英所有的崇高道德责任感转化为

自身的道德意识，并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道德理

念和秩序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早

在春秋时期，孔子便点明了“士”作为具有文化底

蕴和知识素养的专业化群体所应具有的远大理

想、坚韧意志和担负的社会责任。在这样崇高的

使命感支配下，每当社会发生“天崩地裂”的秩序

变动，“天经地义”的道理遭到质疑时，“士”总是

站在秩序重建的最前端，成为人心教化的先导者

和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他们的力量与豪情。

  因此，中国历史在每每遭遇动乱与困境之

时，总能在困境中逆流而生出激发生命力的新的

思维意识，如新鲜血液注入陈旧破败的固有思维

中，形成新的治理理念与学说体系，并进一步作

用于政治与法律实践，与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

度相结合。这得益于中国历史长河中慢慢形成的

道德与法律维系机制。这种维系机制依托知识精

英（“士”阶层）发挥作用，在非常时刻将内在的道

德约束感扩充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同理心，并进一

步外化为作为规则的制度实体。

  而当下我们也不免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传

统与现代的接合、中西文化的冲突，不时困扰着

当代人，价值观念和规范难以获得普遍认同，更

遑论得到尊重和普遍遵守，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

题亟待寻出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当下法律调整的

大多问题都是与社会公众最基本的道德感、价值

观念相关的：如刑法所规制的贪污犯罪、贿赂犯

罪、渎职犯罪等，往往是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联

系在一起；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竞争原

则等基本民事法律原则，也往往是与欺诈、胁迫、

不正当竞争等道德失范的行为相联系的。人们总

是惯性地制定更多的法律来规制这些道德危机

引发的触及法律的行为，而越来越多的法律却将

现实推进“完善立法—制定法典（法律）—解决问

题—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产生新问题—完善立

法”的循环怪圈。

  这种状况使我们困惑：面对失范的秩序，是

需要频繁立法、一条一条地构建出文本形态的法

律规范，被越来越精细的规则所奴役；还是重构

人心秩序，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之下，再对

规则实体进行适度、适时的改造？希望通过“三

苏”法治思想研究的课题，检视北宋士大夫群体

在面对社会失序的难题时，如何代表“社会良心”

进行秩序重构，透视士大夫群体独有的“圣贤气

象”和法律文化品格，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社

会环境，为法治建设提供营养。

  （《“三苏”法治思想的渊源与影响（上）》详见

《法治日报》2020年12月29日9版）

□ 法宣

  电视剧《巡回检察组》是一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金盾

影视中心出品，李学政任总制片人，李路任总监制并执导，余飞编剧，

于和伟、韩雪、吴刚、冯雷、韩童生、宋春丽、王海燕等领衔主演的检察

法治剧。该剧以东川省巡回检察组组长冯森和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

然的调查行动为叙事主线，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正义和法律权

威的故事。

  范子文是《人民的名义》总出品人，在《巡回检察组》中继续担任

总出品人。李学政是《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在《巡回检察

组》中继续担任总制片人和总发行人。李路是《人民的名义》总导演，

将继续执导《巡回检察组》并担任总监制，而编剧是曾担任过《重案六

组》第三、四部编剧的余飞。

  剧情简介：

  在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检察二部主任

何树国突然受到本地“九三零杀人案”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

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察组组长

深入调查此案，冯森履职后因其不同以往的办案风格引发了争议。在

“九三零杀人案”重启调查的过程中，层层迷雾被逐渐揭开，冯森与驻

监检察室主任罗欣然面对真相，不惧威胁，坚守自身的职业操守，对

新时代检察官坚持法律的正义进行了新的诠释，维护了法律的神圣

和权威。

《巡回检察组》

  ▲ 图为华政第二次复校

后的韩来璧老师

  ▲ 图为青年时代的金立

琪老师

  ▲ 图为华政第二次复校

后的彭万林老师

《公司法司法实务与办案指引（第三版）》
  内容简介：

  《公司法司法实务与办案指引（第三

版）》作者云闯，本书着眼于公司诉讼司

法实务，在第二版的基础上作了全面的

修改，更新了书中的大部分案例，探讨了

股东出资、公司治理、公司盈余分配、股

权转让、公司变更、公司高管的责任、股

东代表诉讼等公司诉讼实务中重点以及

热点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参考

价值和较好的市场前景。

  精彩书评：

  本书所收录的案件，其案由均纳入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各种争议贯穿公

司设立、管理、变更、解散过程，包括公司

与股东之间、公司与管理者之间、股东之

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围绕公司法适用

而发生的各种纠纷，案件型态多样，情节

生动。本书每一章节均包括三个部分：法

律和司法解释的文本解读、结合司法判

决的规则释义、案例分析。从诉讼实践中

学习公司法，本书提供了全面而可靠的

信息。

  ——— 中国政法大学一级教授、中国

政法大学公司法研究所所长方流芳

  这些年接触的年轻律师林林总总的

不在少数，云闯律师很难不让人注意到。

云闯律师是一位专注沉稳的青年律师，

在许多青年律师因从业之初的艰辛和迷

茫浮躁不已时，他却能沉下心来，研读公

司法专著，笔耕不辍。无论是在发表的实

务文章，还是在本书中，我都能深切感受

到他的踏实。

  ——— 天同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无讼创始人蒋勇

  真实世界中的公司法是什么样子，

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法学院的教授，而是

从事实务工作的律师。但律师之中却鲜

有从理论视角思考实务问题乃至对大量

案例予以类型化的研究者。云闯律师这

部作品的价值正体现于此。作者笔端流

露的不仅是精到的分析论证、归纳总结

和经验提炼，更有一种坚信法治、贡献一

已之力推进法律发展的信心和真诚。

  ———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副教

授王军


